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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粮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

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的公告 

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

应的法律责任。 

2020年3月，中粮置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发行人”）信

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，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（2018年修订）》、《公司债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格式指

引》（上证发[2016]79号）等文件的规定，上述人事变动属应予临时公告的重大事

项。现就中粮置业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人事变动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人事变动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原任职情况及变动原因 

公司原高级管理人员（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）、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尹作斌

先生因个人工作变动原因，不再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（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）、

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。 

（二）新任职人员聘任安排及基本情况 

1、新任职人员聘任安排 

根据公司有权机构决议，刘佳女士担任发行人新任高级管理人员（主管会计

工作负责人）、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。 

2、新任职人员基本情况 



刘佳女士，1978 年 7 月出生，研究生学历，经济学学士学位，东北财经大

学国民经济学（投资经济）专业。历任大悦城（天津）有限公司财务总监、和

平大悦城总经理助理、大悦城控股天津区域公司财务总监、大悦城控股天津区

域公司总经理助理、天津粮滨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；现任大悦城控股集团股份

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经理助理。自 2020 年 3 月起担任公司财务总监。 

二、影响分析 

（一）本次人事变动对发行人日常管理、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

的影响 

本次公司人事变动变化不会对发行人日常管理、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造成不

利影响。 

（二）本次人事变动对发行人决议有效性的影响 

本次人事变动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，不影

响发行人有权机构决议的有效性。 

（三）本次人事变动后公司治理结构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

程规定 

公司上述人事变动后，公司治理结构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中粮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动的公

告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 

 

中粮置业投资有限公司 

 

年    月    日 

 


